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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
项目
	分 值
	考核内容
	单项
计分
	评分标准
	建议

	基础
工作

	30分
	设立黑臭水体整治办公室并挂牌，明确专人负责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纳入财政预算，落实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经费；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出台工作方案，包括建立覆盖至村（社区）的黑臭水体整治组织体系，落实工作责任，按照部门职责分工，明确责任人；按照“一点一人”的原则，明确各点责任人。
	10分
	未形成各职能部门组成的黑臭水体整治办公室的扣1分；未明确专人负责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的扣1分；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经费未落实的扣2分；未纳入年度绩效考核的扣2分；未出台工作方案的，扣2分；未将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责任分解至各村（社区）的扣1分，未明确责任人的扣1分。
	

	
	
	公布黑臭水体整治责任人名单，设置罐（池）体、渠道责任人公示牌，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5分
	未向社会公布黑臭水体整治责任人名单扣2分；公示牌信息不准确每块扣1分；监督举报电话不畅扣1分。
	

	
	
	制定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会议、巡查、信息报送、交办督办等工作制度。
	2分
	每缺一项工作制度的扣1分。
	

	
	
	建立对各镇（街道）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考核制度及落实情况，各镇（街道）黑臭水体整治办公室每年至少进行一次黑臭水体整治情况的自考自查及对各村（社区）的考核评估。
	3分
	未建立对各镇（街道）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考核制度，扣1分，未开展对各村（社区）考核评估，扣1分；各镇（街道）黑臭水体整治办公室未开展自考自查，扣1分。
	

	
	
	落实黑臭水体整治点巡查工作。
	5分
	巡查频率、巡查记录不到位的，每次扣1分，扣完为止。
	

	
	
	加强黑臭水体政策宣传和引导，及时报送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信息和动态情况。
	1分
	未开展宣传、引导工作的扣0.5分；未及时上报信息和工作动态的，每次扣0.2分，扣完为止。
	

	
	
	掌握黑臭水体整治点情况，开展各点、各渠道基础信息调查，建立一点一档。
	4分
	未建立“一点一档”的，每个整治点扣1分，扣完为止。
	

	渠道
管护
	25分
	明确专职保洁员从事渠道管护、保洁工作。
	10分
	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未明确专职护渠员的每条渠道扣2分；无专职护渠员日常工作安排表发现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及时清理渠道及周边障碍物、抛洒物，清理渠底淤泥，适时清洗衬贴渠道；疏通土质渠道，清理渠道杂草、杂树。
	15分
	日常考核、年度考核。管护、保洁、清理不到位的发现一处扣2分。 
	

	蓄污罐（池）体
	25分
	加强对各蓄污罐（池）体日常抽排工作，确保无溢流现象。
	15分
	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未及时抽排的每处扣2分。
	

	
	
	加强对接入蓄污罐（池）体的渠道进行管理，严防入罐（池）口堵塞、渠道积水、污水横流现象。
	10分
	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未及时处置的每处扣1分。
	

	交办
督办
	20分
	及时落实新城黑臭水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督办事项。
	10分
	未及时落实交办要求督办事项的，每项扣3分，扣完为止。
	

	
	
	群众投诉举报问题的处理情况。
	10分
	未及时处理群众投诉举报问题的，每次扣5分，扣完为止。
	

	附加分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有创新，成效显著。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宣传推介被市级媒体采用报道的，每篇加2分；被省级媒体采用报道的，每篇加5分；被中央级媒体采用报道的，每篇加10分。（同一宣传不重复计分）
	

	合计
	100分
	
	100分
	
	


备注：总分为100分，90分以上（含90分）为优秀；80分以上（含80分）为合格；70分以上（含70分）为基本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
